
慈濟大學學生見實習辦法

經113年 3月 11日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

經113年 9月 30日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

經113年 10月 18日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

經113年 10月 25日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

經115年 3月 19日 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

經115年 3月 27日 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

第 一 條　本校為辦理學生見/實習相關作業，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
法」訂定慈濟大學學生見實習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
第 二 條  各科、學系、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(以下簡稱各教學單位)依據專業發展及教學目標
課程規劃與實習機構合作培育學生職場實務能力，開設具有學分數之見/實習課
程。另師資培育法之教育實習，從其規定。

第 三 條　為推動見/實習相關業務，應設置各級學生實習委員會，以研議及辦理見/實習運
作、保障見/實習學生權益。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。

第 四 條　各教學單位依據課程規劃及教育目標開設見/實習課程，應訂定見/實習辦法，內
容包含：學生實習計畫審查機制、機構媒合擇定及安排、實習前說明會辦理、實習
前訓練及安全維護、學生不適應輔導或轉介、實習期間爭議時之協商處理、輔導及
訪視、成績評核及成效評估、因特殊情形無法完成課程之完整替代方案或配套措
施等項目，相關資料存留備查。學生實習計畫內容須包含項目：學生基本資料、
學習內容、成效考核與回饋、機構與學生滿意度調查等。

第 五 條　學生實習前各教學單位應進行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，評估項目包括：實習內容、
實習權益保障及實習安全等項目；實習機構應選擇經政府登記立案之單位且制度
良好者，海外機構應附合法設立之相關證明文件，且具有足夠訓練指導人力及健
全設備；境外實習應確實瞭解當地國家相關法規及實習環境條件，並協助學生辦
理適用簽證。

第 六 條　學生見/實習分發作業，由各教學單位自訂之。

第 七 條　學生見/實習分發作業完成後，各教學單位應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書及辦理
學生團體意外保險。合約內容得包含：實習內容、期間、時數，實習計畫、實習期
間有關給付（獎學金、津貼等）基準、實習人數、成效評核、爭議處理等相關權利
義務。學生實習內容涉及薪資給付，與機構間成立僱傭關係，由機構按勞工保險
條例規定投保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，其實習時間、休息時間等
相關規定，以及工資、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級勞動契約內容，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
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。

第 八 條　學生無法全程參與課程時，各教學單位應訂定下列規範：

一、學生於實習過程中無法於原單位完成課程時，各教學單位應訂定轉介機制，
以輔導學生繼續完成課程。

二、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實習課程，由各教學單位擬定實習離退機制
完整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，經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執行。

第 九 條  實習品質維護規範如下:

一、依各教學單位實習課程規劃，應指派教師應進行機構實地輔導訪視，與實

習機構溝通、聯繫、確認各項學生權益事項，落實實習期間應至少實地輔導

訪視      1      次，每學期至少實地輔導訪視      2      次以上；境外實習第      2      次以後可採  



非實地輔導訪視之其他方式進行，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填寫「實習輔導

訪視紀錄」，相關資料存留備查。

二、機構及學校應協調檢討實習各項事宜，期使課程教學更為完善。

三、機構及校方實習輔導教師於課程結束前舉行檢討會並製作紀錄留存。

四、教學單位於課程完成後進行機構及學生滿意度調查，以分析課程滿意度及

學生學習成效，相關資料於課程完成後一個月內提供給教務處實習輔導組

留存。

五、校級承辦單位須至少每學期召開一次學生實習委員會。

六、學生實習(含海外)期間之安全問題，應事前妥善詳盡規劃。學生前往業界實
習前，應辦妥意外保險相關事宜。

第 十 條  本校學生因實習所受本校之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或因專業

課程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，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，

認為實習權益受有損害者，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

出申訴。各教學單位實習委員會(或相關會議)應邀請實習機構、實習學生及有關

單位共同協商解決，並將協商解決方案，送請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。

第十一條  見習課程相關規範應依照實習課程相關規定辦理之。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教育部法令規章辦理。

第十三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提至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